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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教电传〔2013〕121 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高校科研 
经费使用信息公开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办法》,扎

实推进高校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工作，切实规范高校科研经费

的管理使用，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高校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

情况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1.贯彻落实《浙江省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办法》和全省高

校科研经费阳光监管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主要检查学校对科研

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工作思想认识是否到位，学校领导是否重视，

有无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职责分工是否明确，有无召开专题会

议进行学习部署，有无制定专门的工作方案或计划等。 

2.2012 年新立项的和 2012 年以前立项但未结题的所有科研

项目经费使用信息情况是否全部按规定时间及时公开，公开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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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内容是否全面，公开数据是否真实准确，经费使用是否合理合

规。重点检查劳务费、评审费、接待费、差旅费、交通费等经费

使用的信息公开情况。要抽查部分项目经费支出账目和报销凭

证，查看公开数据是否真实，与账目是否一致，审核是否准确。 

3.学校门户网站（外网）是否按规定格式和要求设置“高校

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图标，能否链接显示公开内容（即：《高

校科研项目汇总表》和项目对应的《高校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

一览表》）。 

二、检查方法、步骤 

本次检查采取自查、交叉检查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

三个阶段进行。 

1.自查阶段（2013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各高校（包括

高职高专院校）对照有关文件要求，对本校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

开情况进行自查，于 4 月 15 日前上报自查报告。 

2.交叉检查阶段（4 月 16 日至 4 月底）。各本科高校由高校

纪委牵头，从科研（科技）处、财务处、监察处、审计处抽调人

员组成交叉检查组，根据要求，对指定高校进行实地检查，于 5

月 10 日前上报交叉检查报告。 

3.抽查阶段（5 月）。省教育厅组成若干检查组对省属本科高

校的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抽查。 

联系人：驻省教育厅监察专员办韩勇，联系电话：0571—

88008751 ； 传 真 ： 0571 — 88008753 ； 电 子 邮 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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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jgw0571@163.com。 

 

附件：本科高校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情况交叉检查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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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科高校科研经费使用信息公开情况交叉检查安排表 

组

号 
检查方高校 受检方高校 

1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 

2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3 浙江师范大学 宁波大学 

4 宁波大学 浙江万里学院  

5 浙江理工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6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7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计量学院 

8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中医药大学 

9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农林大学 

10 浙江海洋学院 温州医学院  

11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财经学院 

12 温州医学院  浙江警察学院 

13 浙江财经学院 浙江科技学院  

14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传媒学院  

15 浙江传媒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 

16 嘉兴学院  浙江海洋学院 

17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外国语学院 

18 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树人学院 

19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师范大学 

20 浙江树人学院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21 杭州师范大学 温州大学 

22 温州大学 丽水学院 

23 衢州学院 台州学院 

24 绍兴文理学院 湖州师范学院 

25 湖州师范学院 杭州师范大学 

26 台州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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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丽水学院 衢州学院 

28 宁波工程学院  宁波大红鹰学院  

29 浙江警察学院 嘉兴学院  

30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宁波工程学院  

31 宁波大红鹰学院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